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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8456851][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吉安市绿色农产品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bookmark: BookMark4]

井冈山红毛鸭养殖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111146408][bookmark: _Toc198388134][bookmark: _Toc153113166][bookmark: _Toc108690393][bookmark: _Toc198456633][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198456852][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153980643][bookmark: _Toc147600296][bookmark: _Toc103848249][bookmark: _Toc150283615][bookmark: _Toc150007291][bookmark: _Toc150282129][bookmark: _Toc150005382][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51062428][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147599229][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03848001][bookmark: _Toc104058769][bookmark: _Toc150283636][bookmark: _Toc150286607][bookmark: _Toc150007307][bookmark: _Toc150005369][bookmark: _Toc147597867][bookmark: _Toc26718930]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1]本文件规定了井冈山红毛鸭生产的要求、引种、饲养管理、疫病防控、环保设施和废弃物管理、检疫、档案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井冈山红毛鸭的养殖。
[bookmark: _Toc103848250][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153980644][bookmark: _Toc150005383][bookmark: _Toc150282130][bookmark: _Toc153113167][bookmark: _Toc151062429][bookmark: _Toc108690394][bookmark: _Toc150283616][bookmark: _Toc103848002][bookmark: _Toc104058770][bookmark: _Toc111146409][bookmark: _Toc147599230][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150007308][bookmark: _Toc198388135][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47597868][bookmark: _Toc147600297][bookmark: _Toc150005370][bookmark: _Toc198456853][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198456634][bookmark: _Toc150007292][bookmark: _Toc150286608][bookmark: _Toc150283637]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_Toc104058771][bookmark: _Toc103848003][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147597869][bookmark: _Toc108690395][bookmark: _Toc147599231][bookmark: _Toc111146410][bookmark: _Toc103848251][bookmark: _Toc147600298]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9630  有机产品 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
GB/T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要求
GB/T 39915  动物饲养场防疫准则
[bookmark: _Hlk104030140]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T 472  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标准
NY/T 473  绿色食品 畜禽卫生防疫准则
NY/T 682  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
NY/T 2122  肉鸭饲养标准
DB36/T 342  吉安红毛鸭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67号 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第177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04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第2625号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医发﹝2017﹞25号 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牧发〔2023〕16号《家禽产地检疫规程》
[bookmark: _Toc153113168][bookmark: _Toc150286609][bookmark: _Toc150005384][bookmark: _Toc153980645][bookmark: _Toc150282131][bookmark: _Toc150283638][bookmark: _Toc150007309][bookmark: _Toc198456635][bookmark: _Toc150005371][bookmark: _Toc150007293][bookmark: _Toc150283617][bookmark: _Toc198456854][bookmark: _Toc151062430][bookmark: _Toc198388136]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04058772][bookmark: _Toc103848004][bookmark: _Toc103848252]
井冈山红毛鸭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108690396]吉安市范围内生产的，符合井冈山红毛鸭要求，并经“井冈山®”商标持有人授权的红毛鸭活禽。
[bookmark: _Toc198456636][bookmark: _Toc198456855][bookmark: _Toc150007311][bookmark: _Toc150007295][bookmark: _Toc153113169][bookmark: _Toc150005374][bookmark: _Toc108690398][bookmark: _Toc150282132][bookmark: _Toc150286610][bookmark: _Toc150005386][bookmark: _Toc147600301][bookmark: _Toc151062431][bookmark: _Toc104058774][bookmark: _Toc150283618][bookmark: _Toc147597872][bookmark: _Toc153980646][bookmark: _Toc147599234][bookmark: _Toc198388137][bookmark: _Toc150283639][bookmark: _Toc111146413]要求
产地环境
产地选址符合NY/T 391的规定。
鸭场布局符合NY/T 473和NY/T 682的规定。
鸭舍内外环境卫生应符合NY/T 388的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3]有机产品应符合GB/T 19630的要求。
投入品
[bookmark: OLE_LINK9]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应符合GB 13078和NY/T 471的规定。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选择和使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77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04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第2625号的要求。兽药使用和兽药残留限量应符合NY/T 472的规定。
有机产品投入品应符合GB/T 19630的要求。
[bookmark: _Toc198456856][bookmark: _Toc198456637]引种
雏鸭应来自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和《动物防疫合格证》的种场，并经产地检疫合格，禁止从疫区引种。全场雏鸭应来源于同一种场、同一批次、同一品种的健康鸭苗。运输车辆应经过彻底清洗和消毒。
[bookmark: _Toc198456857][bookmark: _Toc198456638]饲养管理
分段饲养
宜采用分段饲养，即:0～21日龄为育雏期，21～49日龄为育成期，49日龄后为育肥期。
鸭苗选择
体型短圆、大小适中、紧凑、颈粗短，毛色褚红，以肩背毛色棕红，翅、躯干羽为淡红色、腹部体绒为灰白色，体型外貌特征符合DB36/T 342要求。
眼大有神、活泼好动、绒毛整洁有光泽，腹部微凸柔软有弹性、脐部被胎毛覆盖、肛门清洁，嘴大腿粗、抓在手中挣扎有力、叫声响亮清脆。
栏舍清洁消毒
采用全进全出制，每批出栏后对栏舍进行彻底清洗，并在进鸭前7天，按照GB/T 39915的要求完成栏舍的清洗消毒工作。
育雏管理
分群与密度
分群饲养，第一周为20～30只/m²；第2周为15～20只/m²；第3周为10～15只/m²。
温度与湿度
育雏室在进鸭前1d～2d预温，室温不低于30℃；1～3日龄温度控制在33℃～30℃，4日龄开始每天降低1℃，至15日龄后脱温。 湿度1～14日龄以60%～70 %为宜，14日龄后以55%～65 %为宜。
光照
1～3日龄光照时长为23h～24h，4～7日龄为22 h～23h，1周后每天递减1h，至10 h时保持恒定。光照强度为1～3日龄50 Lux；3日龄后稳定在20 Lux。
饲喂方式
适时开食，做到先饮水后开食，一般在出壳24h后开食为宜。1～3日龄饮水中可添加3%～5%葡萄糖和电解质、多维等，以温开水为宜。饮水1h～2h后即可开食，定时喂料，少量多次，一般1～3日龄每天6次，其中白天4次，晚上2次，4～10日龄每天5次，10d后自由采食。
营养需要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采用全价配合饲料，营养需要参照NY/T 2122的规定执行。
育成与育肥管理
分群与密度
21日龄后需转入育成育肥舍分栏饲养，密度一般为4～7周龄8只～9只/m²，8只～12周龄6只～7只/m2。
温度与湿度
适宜温度为21℃～28℃，一般以冬季不低于10℃，夏季不高于31℃为宜，湿度为55%～65%。
光照
光照时间每天10 h保持恒定，光照强度10 Lux～15 Lux。
饲喂
育成期采用全价中鸭料喂养，营养参照NY/T 2122的规定执行，每天饲喂3次～4次。育肥期则采用强度育肥方式，一般先采用全价大鸭料饲喂7d～8d，营养需要参照NY/T 2122的规定执行，8周龄后饲喂稻谷，并自由采食，每次换料设5d～6d过渡期。
饮水
自由饮水，饮水水质符合NY/T 388要求。
出栏要求
80日龄左右上市为宜，体重一般为1.2 kg～1.4 kg。
出栏前8h停喂饲料，但可以自由饮水。
[bookmark: _Toc198456639][bookmark: _Toc198456858]疫病防控
防控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疫。按NY/T 473的要求落实防疫措施，并获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生物防控
隔离管理
饲养人员不得在本场外饲养任何种类的畜禽，禁止到疫区；本场人员进入场区应走消毒通道；外来人员不得进入场区。
本场车辆严禁到疫区；其它外部车辆不得进入场区。
饲养员进入生产区时，应进行淋浴和消毒，更换消毒过的场区专用工作服和鞋帽；饲养员上班期间，不能随意走出生产区，应定舍定岗。
消毒管理
大门入口设运输车辆消毒池。消毒池内药液的深度以车轮轮胎可进入1/2为宜。运送雏鸭和运送饲料的车轮每次喷洒消毒。
场区周围的道路每周应打扫一次；场内净道每周喷洒消毒；污道每天喷洒消毒；鸭舍周围的道路每天清扫，并用消毒液喷洒消毒。
场内的垃圾、杂草等废弃物应及时清除，在场外无害化处理，堆放过垃圾的场地喷洒消毒。
场区入口应设置人员消毒更衣间。进场人员应先通过更衣间进行淋浴，更换消毒好的场区专用工作服、鞋、帽，脚踩消毒池。防疫服、鞋、帽每周清洗、消毒，做到专人专用。工作服仅限在生产区内使用，不得穿出生产区。定期做好人员消毒间的清扫和消毒。
消毒药剂的使用应符合 NY/T 472的要求。消毒液定期更换以保证浓度和有效性。车辆消毒池与脚踏消毒池应设置防雨设施。针对不同的场地和对象选择使用不同的消毒药剂。
针对不同的场地和对象使用不同的消毒方法，如高压水枪冲洗，火焰消毒，紫外线灯消毒，酸、碱、盐等化学消毒药进行消毒，熏蒸消毒等。
科学免疫
1～3日龄免疫鸭病毒性肝炎活疫苗，10～15日龄免疫鸭瘟活疫苗。禽流感疫苗在7-14日龄时进行初次免疫，间隔3～4周进行加强免疫。
根据不同传染病的特点、疫苗性质、鸭群状况、环境等具体情况，建立科学的免疫程序。
监测和预警 
应制定主要疾病定期监测及早期疫情预报预警制度，并定期对其进行监测。
疫情处置
发生或怀疑发生烈性传染病如禽流感等疫情时，立即向当地主管部门报告疫情，对鸭场封锁、隔离，并对病死鸭检查、剖检、采样、确诊。
确诊发生国家或地方政府规定应采取扑杀措施的疫病时，鸭场应配合当地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对本场实施严格封锁、扑杀和彻底消毒等措施。
疫病治疗
应根据临床和实验室诊断结果，选用高效、低残留兽药，对消毒剂、驱虫剂等药物应定期轮换用药。兽药的使用应符合NY/T 472的要求，使用高效低毒兽药，并按说明书规定的适用范围、剂量和方法使用，严格执行休药期的规定。
灭鼠杀虫防鸟
地面平养育雏要将地面水泥硬化，地面铺洁净垫料。鸭舍门常闭，门槛采用高50cm～60cm挡鼠板，并在所有窗户以及窗户与屋顶棚衔接处加防鸟网。
[bookmark: _Toc198456640][bookmark: _Toc198456859]环保设施和养殖废弃物处理
环保设施
储粪场所位置合理，并具备防雨、防渗漏、溢流设施。有与相应的养殖规模配套的粪便无害化处理设施，并且工艺合理。
场区内垃圾集中堆放，位置合理，无杂物堆放，无死禽、鸭毛等污染物。
废弃物处理
粪便及污水处理
粪便和污水等养殖废弃物处理遵循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原则，按照GB/T 36195的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污染物排放标准应符合GB 18596的要求。
每天定时清理鸭粪，平养舍内的垫料待一批出栏后统一收集。通过刮粪和传送带收集的鸭粪经添加辅料或经过干湿分离降低水分含量，用发酵罐或堆肥发酵等方式无害化处理生产有机肥。不得将未进行无害化处理的鸭粪运往场外。污水经排水沟统一收集至污水池。
臭气处理
臭气经无害化处理，符合GB 18596的要求。
病死鸭处理
病死鸭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医发﹝2017﹞25号的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
医疗废弃物处理
废弃疫苗、兽药等生物制品及其包装不得随意丢弃，应按照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或交由专业医疗废弃物处理机构处理。
[bookmark: _Toc198456860][bookmark: _Toc198456641] 检疫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出售前应做产地检疫，按农牧发〔2023〕16号《家禽产地检疫规程》执行，检疫合格可以出售。
[bookmark: _Toc198456642][bookmark: _Toc198456861]档案管理
[bookmark: BookMark5]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67号的规定建立完整的养殖档案，保存期2年以上。
[bookmark: BookMark8][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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